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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O京都公約（1974）雖訂有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ROO)
認定準則，惟僅屬原則性指引，WTO期建立調和統一制度的目標
尚未達成，故今國際間尚未建立一致性的規範。各國可自行制訂
符合需求的原產地認定標準，或遵循特定自由貿易協定下的原產
地認定原則。 
基本上，各國所制定的相關法令主要的判斷基準仍為一、完全生
產或取得，或是二、實質轉型，並亦同時律定「不得視為實質製
造或加工之微末作業（minimal operations)。 
貿易業者宜多關注其商品可否適用實質轉型的規範，一般而言，
判斷標準包含： 
一、稅則轉換（change of tariff classification/tariff shift) 
二、增值比率（ad valorem percentage/value-added) 
三、特定製程（specified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原產地認定的重要性 

一、稅率適用 
二、反傾銷及平衡措施 
三、防衛措施／簽審規定 
四、價格核認 
五、產標、配額、政府採購、貿易統計… 





緝私條例3: 
本條例稱私運貨物進口、出口，謂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
，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 

緝私條例36: 
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三倍以下之罰鍰。 
起卸、裝運、收受、藏匿、收買或代銷私運貨物者，處九萬元以下
罰鍰；其招僱或引誘他人為之者，亦同。 
前二項私運貨物沒入之。 
緝私條例37: 
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以所漏進口
稅額五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  
一、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數量或重量。 
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價值或規格。  
三、繳驗偽造、變造或不實之發票或憑證。 
四、其他違法行為。 
報運貨物出口，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處三百萬元以下之罰鍰，
並得沒入其貨物。  
有前二項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者，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論處
。 



虛報產地VS產地標示不實 

違章事實: 
大陸進口貨物，申報CN，部
分貨物包裝上標示MIT。 
 
 
 
 
 

處理方式與法律效果: 
一、虛報產地:認定該貨物產地申報錯誤，依緝私條例論處。 
             惟經查價後，若並無價差或漏稅額低於5000元 
             不罰。 
二、標示不實:認定產地申報正確，但包裝標示錯誤，案移送 
             貿易局裁處(不罰、警告或罰鍰)。此類案件， 
             同時依刑法255條規定，移送地檢署偵辦。 

示意圖 



108年貿易法10年首修重點 

7 



法國生產的濃縮原料(有產證)， 
在捷克製成還原果汁 
進口時原產地應如何申報? 



Made in Japan??? 
Cites approved by Japan 

Country of origin is not enough 

 

日本SA製藥 

台灣SA製藥 

Powder aloe 



實質轉型? 



法令依據 

關稅法第28條: 

海關對進口貨物原產地之認定，應依原產地認定標準辦
理，必要時，得請納稅義務人提供產地證明文件。在認
定過程中如有爭議，納稅義務人得請求貨物主管機關或
專業機構協助認定，其所需費用統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前項原產地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計13條) 
海關認定進口貨物原產地作業要點(計16點)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htm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第3條 

•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基準分為下列三種： 
一、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                              (認定標準第5-7條)  

二、低度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                              (認定標準第8-11條)  

三、自由貿易協定締約國或地區貨物之原 

•     產地認定。        (認定標準第12條)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 完全生產貨物 

• 實質轉型貨物 

• 特定貨物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 完全生產貨物 

一、進行完全生產貨物之國家或地區為其原產地。 
二、自一國或地區內挖掘、收割或採集、出生及  
    養殖、狩獵或漁撈之產品。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 完全生產貨物 

一、進行完全生產貨物之國家或地區為其原產地。 
二、自一國或地區內挖掘、收割或採集、出生及 
    養殖、狩獵或漁撈之產品。 



‧實質轉型貨物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貨物之加工、製造或原材料涉及二個或二個以
上國家或地區者，以使該項貨物產生最終實質
轉型之國家或地區為其原產地。 



‧實質轉型貨物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一、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物與原材料  
 
    歸屬之海關進口稅則前六位碼號列相異者。  
 
二、貨物之加工或製造雖未造成前款稅則號列改變， 
 
    但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百分之三   
 
    十五以上者。 



‧實質轉型貨物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一、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物與原材料  
 
    歸屬之海關進口稅則前六位碼號列相異者。  

CN麥粉(1101.00)  PH餅乾(1905.31) 



‧實質轉型貨物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一、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物與原材料  
 
    歸屬之海關進口稅則前六位碼號列相異者。  

CN原石(2502.23)         VN石板(6802.23) 



‧實質轉型貨物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二、貨物之加工或製造雖未造成稅則號列改變，但 
    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35%以上者。 

出口價格(FOB)-直間接進口原料價格(CIF) 

              出口價格(FOB) 
附加價值率＞35% ＝ 



‧實質轉型貨物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第5-7條 

出口價格(FOB)-直間接進口原料價格(CIF) 

              出口價格(FOB) 
附加價值率＞35% ＝ 

CN石板(6802.23) VN石板(6802.23) 

CN高跟鞋(6402.99) VN高跟鞋(6402.99) 



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 

一、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保存作業。 

二、貨物上市或裝運所為之分類、分級、分裝、包     
裝、加作記號或重貼 標籤等作業。  

三、貨物之組合或混合作業，未使組合或混合後之貨
物與被組合或混合 貨物之特性造成重大差異者。  

四、簡單之切割或簡易之接合、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
業。  

五、簡單之乾燥、稀釋或濃縮作業，未改變貨物之本
質者。 



CCC 2804.61.20.00-6項下
之「太陽能級矽晶棒」 
CCC 2804.61.90.00-1項下 
之「太陽能級矽晶碇」 
 
 

重要製程指矽原料經高溫 
熔料與晶體成長並控制電 
阻之過程，且其產品電阻 
值應小於或等於15 ohm-cm 



財政部94年台財關字第09305506440號、 
經濟部經貿字第09402600810號會銜公告 

一、公告大蒜、茶葉、香菇、竹筍、稻米、花生、
梅、李等8大項農產品(加金針為9項)，以其採
集或收割之國家或地區為原產地。 

 

 

特定貨物 



二、瓷磚加工或製造過程涉及二個或以上國家或地
區，應以「進口稅則前6碼號列相異者」之規
定認定之。 

財政部94年台財關字第09405001190號、 
經濟部經貿字第09402602310號會銜公告 特定貨物 



低度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第8-10條 

 

進口國家符合「低度開發國家認定準則」並在「低度開發國家
清單」內，申請免關稅優惠待遇報關時，應於輸出入貨品分類
號列附碼，檢附原產地證明書等，向進口地海關申請適用海關
進口稅則第２欄，列有低度開發國家免關稅項目的優惠待遇。 
參酌UN標準年所得低於750美元之國家，約50國。 



低度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第8-10條 

• 完全生產貨物 

• 實質轉型貨物 

出口價格(FOB)-直間接進口原料價格(CIF) 

              出口價格(FOB) 
附加價值率＞50% ＝ 



自由貿易協定締約國或地區貨物之原產地認
定             第12條 

• 與中華民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之國家或地區，
其進口貨物之原產地分別依各該協定所定原
產地認定基準認定之。 



ECFA 特定規則PSRProduct Specific Rules 

 稅則號別變更(CTH-change in tariff classfication ) 
稅則號別前4碼變更:使用原料後製成產品，已經
在生產過程完成實質轉型，原原料稅則號別和產
品稅號完全不同，可享零關稅待遇。 

第三國進口
8714.91.20 

台灣加工
8712.00.90 

出口大陸
優惠關稅 



ECFA 特定規則PSRProduct Specific Rules 

 

區域產值含量(RVC) 
RVC=FOB-VNM(非原產材料CIF價格)/FOB*100% 

第三國進口
CIF=$40 

台灣加工
FOB=$100 

RVC=(100-40)/100=60% 
符合早收清單規定 

自行車、自行車(零組件) CTH且RVC40% 

RVC=Regonal Value Content 
VNM=Value of Non-Originating Material 



海關認定進口貨物原產地作業要點 

得免送駐外單位查證(第14點) 
進口貨物經送請駐外單位協查結果，經海關認定並未涉及
虛報產地者，納稅義務人再度進口由同一國外出口商或製
造商提供之相同貨物，除有下列情事外，海關得免再繼續
查證。 
一.其他事證足以懷疑係虛報產地。 
二.具體事證之密報、通報。 
三.主管機關規定須查證產地之品目。 

已查證過可避免重複 



用以判定產品原產地國是否適用
優惠關稅措施，包括自由貿易協
定(FTA)、普遍性優惠關稅措施
(GSP)等。 
原則性規範包括完全取得及最終
實質轉型，針對實質轉型判定方
法包括特定產品規、附加價值率
超過一定比率等。 
 

美國原產地認定規則 
◎法律架構： 
美國法規並未針對原產地(country of origin)認定訂定一體適用之規
定，而是依物品進口之「目的」而有不同認定標準。 
  

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 

用以判定進口產品是否遭受其他
貿易救濟措施(如反傾銷稅、301 
條款、201 條款)、商品標示等。 
 
原則上亦可分為完全取得及最終
實質轉型，此部分之實質轉型無
特定法規規範，主要由CBP(美國
海關暨邊境保護署)進行個案認
定。 



美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實質轉型 
(一)個別產品規則：主要規定於大多數之自由貿易協          
    定(FTA)中，用來判定進口產品是否享有FTA之優 
    惠關稅。以美星自由貿易協定(SFTA)為例，針對 
    稅則號列9702至9706規定指出「自任何4位碼(或 
    其6位碼)轉變為9702至9706」(註.畫作、郵票及 
    古董等貨物)，指在新加坡進行加工後，使產品 
    稅號自其他章節轉變成9702至9706之間，即可將 
    新加坡視為原產地，享有優惠關稅。  
(二)其他認定方法:包括附加價值超過一定比率等，    
    例如普遍性優惠關稅制度(GSP)要求受益國加工 
    出口之產品其附加價值必須超過 35%。  



美國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實質轉型 

一、當沒有特定原產地認定規定時，法院或 CBP  
    以個案情形認定是否有「最終實質轉型」 
二、最終實質轉型原則上係依據產品加工後是否  
    改變其: 
   「名稱(name)」、 
   「特性(character)」、 
   「使用方式(use)」、 
    加工程序複雜度、 
    附加價值等因素進行綜合判定。 
  



美國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實質轉型 
◎改變名稱：指零組件加工、組裝後，必須完全成為另外一項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之改變係用以判定實質轉型最弱的事實，通常 
            需輔以其他一併考量判定。  

CBP案例:玻璃管              變成太陽能電池  
        (glass tubes)       (sloar cells) 

CBP案例:蘋果酒                蘋果西打 
        (apple wine)          (hard apple cider) 



美國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實質轉型 

將太陽能電池組裝入面
板(panels) 則並未改
變電池之特性，爰不具
實質轉型。 

◎改變特性：即指產品之特性要有實質轉變(substantial alteration)。 

Glass tubes 

因玻璃管製成太陽能電池已改變其特
性(及貨名)，使其得以聚光並轉化成
為能量，爰判定具實質轉型。 

Solar 

Cells 

Module 

Panel Assy 

其他案例，將鏡片安裝
入眼鏡架、切割磁鐵、
分裝化學藥劑等，皆不
具實質轉型。  



 ◎ 進口眼鏡片，打磨裝入眼鏡架後，並未改變其用途，沒有實質轉型。 
  法院或CBP亦依個案產品進口前加工程序之複雜程度(包括加工時間、  
  技術等需求)、附加價值等考量判定。 
  國際貿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itonal Trade)曾判定「組裝手電筒」  
  只需要簡單技巧之組裝及耗時4分鐘，不具實質轉型。  

美國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實質轉型 

◎改變使用方式：即指當該項產品加工後之使用方式與其原料狀態不同 
                的情形。  

薄荷醇 
(multipurpose L-

Menthol 
多用於香菸添
加物、香料 
添加劑、修臉
潤膚露及肌肉
緩和劑等 



申請美國原產地及稅則預審 

美國海關暨邊境保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 
https://www.cbp.gov/ 



海   關   沒   人   品 





進口貨物維修如何報關? 

關稅法第52條第1項 
應徵關稅之貨樣、科學研究用品、
詴驗用品、展覽物品、遊藝團體服
裝、道具、攝製電影電視之攝影製
片器材、安裝修理機器必需之儀器
、工具、盛裝貨物用之容器，進口
整修、保養之成品及其他經財政部
核定之物品，在進口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原
貨復運出口者，免徵關稅。 
(納辦58) 

 

關稅法施行細則第43條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免稅進
口之貨物，除經財政部核准供政府
機關、行政法人主辦展覽會之消耗
性展覽物品外，以非消耗性物品為
限。進口時，應將品名、牌名、規
格及數量詳列進口報單，並附申請
書及證件，聲明進口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復運
出口，繳納稅款保證金或由授信機
構擔保驗放。其依限出口者，退還
保證金或解除授信機構保證責任；
逾限時，將保證金抵繳或由授信機
構代為繳納進口關稅。 



賠償調換貨物有何規定? 

關稅法第51條 
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發現損
壞或規格、品質與原訂合約規
定不符，由國外廠商賠償或調
換者，該項賠償或調換進口之
貨物，免徵關稅。但以在原貨
物進口之翌日起一個月內申請
核辦，並提供有關證件，經查
明屬實者為限。 
前項貨物如係機器設備，得於
安裝就緒詴車之翌日起三個月
內申請核辦。 
第一項賠償或調換進口之貨物
，應自海關通知核准之翌日起
六個月內報運進口；如因事實
需要，於期限屆滿前，得申請
海關延長之，其延長，以六個
月為限。(納辦54) 

施行細則41 
依前條規定申請海關核辦時，應備申請書一
份，載明下列事項： 
一、原進口貨名、品質、數量、價值、進口 
    日期及進口報單號碼。 
二、原貨進口放行後，發現損壞或規格、品 
    質與原訂合約規定不符之詳細情形，如 
    係機器設備，應敘明詴車日期。 
三、擬賠償或調換進口之貨品名稱、品質、 
    數量及價值。 
前項申請案件，應檢附原訂合約及有關來往
文件，其於申請時因故不及檢附者，得於賠
償或調換貨物進口時補送之。 

起算日期以進口報單所載之海
關放行日期為準(細則40) 



賠償調換貨物有何規定? 

 
施行細則42 
 
依本法第五十一條規定退回國外調換之貨物報運出口時，海關
應就納稅義務人依前條規定提供之申請書，核對相符或並查驗
屬實後放行。 
 
應退回國外調換之貨物經國外廠商聲明放棄無須復運出口者，
應將原貨送海關查驗；其因體積或數量巨大笨重或其他特殊原
因，運送確有困難者，得申請海關派員至該貨存儲地點查驗。
如其全部或一部分尚有利用價值者，應重行估價徵稅。 



如何儘快查明進口貨物稅則? 



稅則諮詢(關務署及各關) 



稅則預審 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實施辦法 

進口貨物申請稅則預先審核，應依海關規定格式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原廠型錄、說明書等相關資料或
樣品，向各關申請，經財政部關務署覆核各關歸列
意見後，由各關函復之。  
前項申請書一份以申請單項貨物為限，並應詳填貨
品之名稱、生產國別、型號、規格、成分、材質、
製程、主要功能、特性、用途、一次或分批進口及
其他相關資料。(第4條) 

進口實到貨物與稅則預先審核之貨物相同者，海關
應按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核定。(第10條)  

30天 

附零食奶嘴變更稅則案 



稅則不一致陳情專區 



納稅義務人或貨物輸出人因報單申報錯誤而有第三十七條或第三
十九條第二項所定情事者，於海關、稅捐稽徵機關或其他協助查
緝機關接獲檢舉、進行調查前，主動申請更正，經海關准予更正
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於更正範圍內免予處罰： 
一、貨物放行前： 
（一）經海關核定免驗貨物。 
（二）經海關核定應驗貨物且未涉及逃避管制者，於向海關補送  
      報單及有關文件前申請更正。但未於接獲海關連線核定通 
      知之翌日辦公時間終了前補送者，不適用之。 
二、貨物放行後，未經海關通知實施事後稽核。 
非屬前項情形，而有其他本條例所定應予處罰情事之行為人，於
海關、稅捐稽徵機關或其他協助查緝機關接獲檢舉、進行調查前
，向各該機關主動陳報並提供違法事證，因而查獲並確定其違法
行為者，於陳報範圍內免予處罰。 

緝私條例第45-3條 



報關人投遞
書面報單

網際網路 運輸業/承攬業傳輸進口艙單
報關人連線傳
輸報單資料

海關人員
收單鍵檔

通      關     網     路

海   關   電   腦   主   機   系   統
(專家系統篩選通關方式)

補送書面報單及相關文件

分類估價計稅

放               行

 

 

 

  

 

 

 

C3M(貨物查驗通關)C2文件審核通關

C1

(免審免
驗通關)

 

C3X

(儀檢
免補單)

C3X(儀檢應補單)

 

C3M驗放

 

C2/C3X(應補單)

/C3M(非驗放)

提領貨物

人工查驗

繳納進口稅款

儀器查驗

C3X(儀檢應補單)

 

C2

C3M驗放

 

C3M(非驗放)

C3M驗放
C3M驗放

 

 

 

C3M(非驗放)

 

C3X
C1、C2、C3M

(非驗放)

關港貿單一窗口





陸方產地標示要求如何因應? 

進口快篩詴劑被徵用 



課程結束 
感謝聆聽 


